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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法 院 新 聞 稿(格式)

發稿日期：111年 2月 7日

發稿單位：新聞及法治宣導處

連 絡 人：發言人兼處長 張永宏

連絡電話：02-2361-8577＃179   編號：111-014

0937-386-111

二級警戒延長至 2月 28日，司法院持續維持既有防疫措施

司法院、行政院會銜提出的國民法官法草案，於今年 7月 22日經

立法院三讀通過，並於今(12)日經總統公布，正式成為我國司法制度

的一環。依國民法官法的規定，從 2023 年 1 月 1 日起，所有年滿 23

歲的國民，原則上皆有機會被抽選擔任國民法官、參與案件審理，更

能與職業法官「合審合判」，達成真正的「人民參與審判」，落實我國

長年以來的司法改革目標。

    司法院於今日上午舉行國民法官法公布記者會，由許院長宗力親

自出席，行政院羅政務委員秉成、法務部蔡部長清祥、律師公會全國

聯合會林理事長瑞成、台北律師公會邵理事長瓊慧等審、檢、辯各方

代表，亦一同蒞臨表達對國民法官法的支持。

許院長於致詞時表示，於國民法官法公布後，自 2023年 1月 1日

起，所有年滿 23歲的國民，都有機會走進法院，坐上法檯、擔任國民

法官，親自參與案件的審理，並與職業法官共同討論，從不同的社會

經驗及專業知識出發，最後依照法律的規定，作出同時兼顧法律與國

民期待的判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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